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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為落實土地改良物列帳及管理，貴校倘有經管圍牆者，應請確實依

規定列帳管理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規定：「管理機關應將管理之

市有財產，按公用或非公用類，依會計法、財物分類標準……，分

別設置財產帳、卡，……。」，次依「財物標準分類」總說明第6

點財物分類之方法規定，圍牆屬土地改良物，應列帳管理，合先敘

明。 

二、查本府財產管理系統尚有部分學校未將「圍牆」（財產編號

1110102-02）列帳管理(如附清冊)，請冊列學校於105年6月30前查

明原因復知本局，並於105年7月31日前補列財產帳。至於非清冊內

之學校，亦請重新檢視圍牆帳列資料與現況是否相符，倘有不符

者，並請釐正財產管理系統。 

三、另查本局刻正進行年度財產訪查作業，發現各機關學校常有漏未列

帳情形，請各校確實清查盤點，若財產有物無帳者，請儘速補列財

產帳，期使財產帳務正確及產籍健全。 

 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 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
